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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03        证券简称：乐普医疗        公告编号：2023-056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相关规定，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

事会将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境内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以来，共募集资金5次，包括：2009年9月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4,100万股

A股股票、2015年12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5,978.51万股A股股票、2016年

12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3,808.26万股A股股票、2020年1月向社会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750.00万张和2021年3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638.00万张。 

自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共募集资金2次：2020年1月向社

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750.00万张和2021年3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1,638.00万张。具体如下： 

1.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699号《关于核准乐普(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于 2020

年1月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750.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000.00 万元。主承销商海通证券根据与本公司签定的

承销协议，将募集资金总额在直接扣除 901.00 万元（含税）承销费用后，将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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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74,099.00 万元于 2020 年 1 月 9 日汇入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昌平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0200048929200145741）中。

此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不含税金额

850.00 万元，其他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 189.15 万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73,960.85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立信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

字[2020]第 ZG10003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2.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741 号《关于同意乐普（北京）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注册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于

2021 年 3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638.00 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3,800.00 万元。主承销商海通证券根据与本

公司签定的承销协议，将募集资金总额在直接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1,390.75 万元

（不含税）后，将余款 162,409.25 万元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分别汇入本公司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0200048929200145741）、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四支行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账号：321340100100201720）、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世纪城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110903538510107）中。此次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不含税金额 1,390.75 万

元，其他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 197.03 万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2,212.21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G10619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于 2020 年 1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0 万元，已全部用于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于 2021 年 3 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募集资金 48,800.00 万元已全部投入；用于冠脉、外周领域

介入无植入重要创新器械研发项目的募集资金已投入 10,388.33 万元，尚未投入

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103,023.88 万元，其中 4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其余 66,368.44 万元（含利息收入 3,344.56 万元）募集资金均存

储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境外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核准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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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84 号）及相关境内外监管机构的核准，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发行不超过 36,091,775 份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

GDR），按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对应新增 A 股基础股票不超过

180,458,875 股。公司发行的 GDR 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瑞士时间）在瑞士证

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的 GDR 共计 17,684,396 份，

对应的基础证券为 88,421,980 股本公司 A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份 GDR12.68

美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2,423.81 万美元，扣除承销费及银行手续费后实际到账

金额为 22,046.09 万美元，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汇入本公司在渣打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香港分行开立的 GDR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36807887478）中。扣

除支付境外发行相关费用（律师咨询费服务费等）109.88 万美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金额为 21,936.20 万美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发行 GDR 的募集资金，已投入使用的募集

资金折合美元 8,791.26 万，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折合美元 13,144.94 万，

分别存储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世纪城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四支行、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 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规定，对于公司 2016 年 12 月非公开发

行的募集资金，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昌平支行、中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对于 2020 年 1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公司与保

荐机构海通证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对于公司 2021 年 3 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

集资金，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四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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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上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本公司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储蓄，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

款专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海通证券及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均严格按照三方

监管协议的要求，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截止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

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余额 66,368.44 万元，其中含利息收 3,344.56 万元。募集

资金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公司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103,023.88 万元，其中 4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余 66,368.44 万元（含利息收入 3,344.56 万元）募集资金均存储

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截止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 GDR 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余额折

合美元 13,237.27 万，其中含利息收入折合美元 92.33 万。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如下： 

单位：美元万元 

 

开户银行 账号 存款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工商北京昌

平支行 
0200048929200145741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四支行 321340100100201720 41,011.5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

行 
110903538510107 25,356.94  

合计  - 66,368.44  

开户银行 账号 存款余额 备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四支行 321340100100231861  8,921.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四支行 321341400100005129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 110903538510809 2,521.8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 110903538532402 17.72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501511623928 73.62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501511623931 54.3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0200048929200342185 1,268.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0200048929200342212 380.27  

合计  13,2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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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境内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482.62 万元，具体情况

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本次发行 GDR 募集的资金用于公司核心业务进一步发展和战略投资，

包括但不限于建设境外研发中心及推进全球产品研发计划，建设境外产业化生产

基地，设立境外商务拓展中心，建设全球产品销售网络与售后服务体系以及补充

公司营运资金。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13,144.94 万美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2《境外公开发行 GDR 项目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均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2023 年 8 月 21 日，上述 4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

按期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

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六)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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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21 年 3 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项目募集资金已使用 10,388.33 万元，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103,023.88 万元，将按募投项目“冠脉、外周领域介入无植入重要创新器械研发

项目”计划逐步投入。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22 年 9 月在瑞士发行 GDR 募集的资金，

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13,144.94 万美元，将进一步按计划逐步用于国际

化境外业务的发展、战略投资和公司运营资金的补充。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存放、使用、

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具体情况见本专项

报告之“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境外公开发行 GDR 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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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2,212.21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82.6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388.3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3)=(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冠脉、外周领域介入无

植入重要创新器械研发

项目 

否 113,412.21 113,412.21 2,482.62 10,388.33 9.1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

务 
否 48,800 48,800  48,800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62,212.21 162,212.21 2,482.62 59,188.3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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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公开发行 GDR 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                                单位：美元万元  

GDR 资金总额 21,936.20 
报告期投入 GDR 

资金总额 
8,791.2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 GDR 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791.26 累计变更用途的 GDR 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 GDR 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3)=(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实施全球研发计划 否 8,774.48 8,774.48 1,909.37 1,909.37 21.7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建立海外生产基地 否 4,387.24 4,387.24 1,497.00 1,497.00 34.1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海外建立业务拓展中心 否 2,193.62 2,193.62 441.12 441.12 20.1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建立具备客户服务能力

的全球销售和分销网络 
否 2,193.62 2,193.62 921.75 921.75 42.0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用于补充日常营运资金 否 4,387.24 4,387.24 4,022.02 4,022.02 91.6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1,936.20 21,936.20 8,791.26 8,79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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